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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5-048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李良甫 董事 出差 郝震宇 

肖会明 董事 出差 何云 

赵成斌 独立董事 出差 郝震宇 

公司负责人王洪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侯洁声

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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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68,172,572.93 2,324,396,95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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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1,263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4.49% 340,503,621 147,492,000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39% 75,000,000  冻结 9,970,120 

新疆三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9% 45,784,998    

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家 1.94% 27,011,952    

刘伟 境内自然人 0.61% 8,438,900    

绍兴亿丰化纤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9% 8,250,000    

李汉贞 境内自然人 0.54% 7,511,484    

张奕亮 境内自然人 0.38% 5,241,788    

苏世君 境内自然人 0.36% 4,961,915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4 

张奕亮 5,241,788 人民币普通股 5,241,788 

苏世君 4,961,915 人民币普通股 4,961,915 

那迎旭 4,678,200 人民币普通股 4,678,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

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未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2、公司股东李汉贞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408,084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3,400 股。 

3、公司股东张奕亮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002,988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38,800 股。 

4、公司股东苏世君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961,915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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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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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3、应收票据较期初增长50.08%，主要是本期以票据结算的业务增加所致。 

4、长期应收款较期初增长242.72%，主要是全资子公司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新增融

资租赁保证金5,000万元。 

5、长期待摊费用较期初中主要是全资ᄀ用䗒限縯ᤀ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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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费用 423,477,522.02 317,588,606.07 105,888,915.95 33.34 

财务费用 210,545,929.77 155,246,325.18 55,299,604.59 35.62 

资产减值损失 -1,299,010.22 12,400,045.17 -13,699,055.39 -110.48 

营业外收入 43,051,638.79 4,472,051.29 38,579,587.50 862.68 

营业外支出  1,934,078.42 1,398,103.58 535,974.84 38.34 

营业利润 -135,041,949.45 111,484,534.54 -246,526,483.99 -221.13 

利润总额 -93,924,389.08 114,558,482.25 -208,482,871.33 -181.99 

所得税费用  10,077,347.28 17,067,297.49 -6,989,950.21 -40.9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04,391,212.19 96,227,119.37 -200,618,331.56 -208.48 

1、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长88.35%，主要是本期新增合并范围子公司新疆富

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同时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和公司本部应缴纳的增值税增加致营业税

金及附加增加。 

2、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33.34%，主要是本期新增合并范围子公司新疆富丽达纤

维有限公司，产品发运量上升，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上涨。 

3、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35.62%，本期新增合并范围子公司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

公司，同时贷款规模上升所致。 

4、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下降110.48%，主要是本期末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5、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862.68%，主要是本期政府补助较上期增长所致。 

6、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38.34%，主要是子公司支付新农村建设款及对于田县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捐款所致。 

7、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221.13%，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下降181.99%，主要是公

司主要产品聚氯乙烯树脂、烧碱价格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导致营业利润、利润总额

下降。 

8、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40.96%，主要是公司盈利减少所致。 

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208.48%，主要是公司主要产品聚氯

乙烯树脂、烧碱价格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致盈利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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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77,278,517.53  426,580,462.73  -249,301,945.20  -58.4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638,109,069.09  743,801,975.50   894,307,093.59   120.23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58.44%，主要是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120.23%，主要是公司借款规模增加，

新增融资租赁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下属公司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

公司与阜康市政府下属投资公司阜康市时

代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组建阜康市中泰时代

水务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5年1月13日注

册成立。 

2

2014 年 12

月 6 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疆

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2014-133）。 

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使用

26,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 

二

2015 年 1

月 8 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01）。 

公司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中泰国际发展

（香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港

币主营业务为化工材料、化工产品的进出口

贸易。该公司于2015年2月18日注册成立。 

2

2015 年 1

月 15 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疆

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08）。 

经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2015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控股股东新疆中

二

2015 年 3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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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受让其控股企业

新疆中泰贯喜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持有

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

5%的股权。目前工商变更等手续正在办理

中。 

月 13 日 

 

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放弃控股子公司

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3）。 

2015年3月23日完成2012年公司债券（第二

期）2015年付息。 

2015年3

月17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疆

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2015年付息公告》（公告编号：2015-025）。 

经公司五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公司与新疆

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增资扩股意向

书暨开展前期工作，公司拟以现金增资新疆

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完成后公司持

有圣雄能源17.85%的股权。目前中介机构正

在对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尽职

调查工作。 

2015年3

月17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签署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意向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7）。 

公司首期理财直接融资工具5亿元资金到

账。 

2015年3

月31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疆

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期理财直接融资工

具资金到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6）。 

 �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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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一般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经营；货运代理；煤炭及制品的销售；房屋租赁；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化纤浆粕制造；人造纤维、棉纺纱、化纤布、非织造布的生产与销售。” 

3、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中泰国信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6 日更名为“新疆

中泰国信节能环保有限公司”。 

4、新疆大型煤炭基地建设规划于 2014 年 3 月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的批复，本公司南黄草

湖煤矿所在的准东将军庙矿区位于上述规划的准噶尔大型煤炭基地。《新疆自治区准东煤田将

军庙矿区总体规划》已于 2014 年 1 月正式上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

委”）。2014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组织专家对修改后的总体规划进行评审，修改完善后的总体规

划已上报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对修改后的总体规划于 2015 年 2 月

组织专家审核。目前因涉及其他单位输气管道有部分途经将军庙矿区，需要进一步论证，修

改后的总体规划尚未出具最终意见，出具意见后报送国家发改委审批。 

5、2015 年 4 月 23 日，公司收到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乌中民二初字第 112 

号民事起诉状及传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起诉新疆博湖苇业股份

有限公司、新疆七星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要求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14 日到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应诉。诉讼请求：（1）判令被

告新疆博湖苇业股份有限公司偿还欠款本金 19,996,052.19 元，利息 692,095.31 元，本息共计

20,688,147.50 元（利息计算至 2015 年 3 月 23 日）及为实现上述债权而生产的律师费 21.5 万

元（共计 20,903,147.50 元）。（2）判令被告新疆七星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中泰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的偿还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执行

费、邮寄送达费等。公司为博湖苇业提供的上述担保由新疆博斯腾湖苇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提供反担保。公司已经开展应诉准备工作。详细内容见《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收到法院传票及民事起诉状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0）。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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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无 无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新疆中泰（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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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